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坏帐损失是指由于

债务单位撤销，依照民

事诉讼法进行清偿后，

确实无法追还，或因债

务人死亡，既无遗产可

供清偿，又无义务承担

人，确实无法追还等原

因造成的债权损失。坏

帐损失的会计处理一般

有两种方法：一种是直

接转销法，即当坏帐损

失发生时，将实际发生

的损失额直接从应收帐

款中转销，列入坏帐损

失实际发生期的费用；

另一种是备抵法，即按

照非现款交易发生期的

销售额的一定比例估计

出坏帐损失，并将坏帐

损失估计额列入当期费

用。运用备抵法时，通

常要设立“备抵坏帐”

帐户，按期估计的坏帐

损失记入“备抵坏帐”

帐户的贷方，实际发生

的坏帐损失记入“备抵

坏帐”帐户的借方，“备

抵坏帐”帐 户 的 期 末

余额，在“资产负债表”上作为“应收帐款”的

减项，用以反映应收帐款的估计可变现净值。
直接转销法的优点是会计处理比较简单，

实报实销。但是，收入和费用不能正确反映，
“资产负债表”上所反映的应收帐款可能存在

虚数。备抵法的优点在于把坏帐损失估计额列

作应收帐款发生期的费用，使收入和费用能够

正确配合；在“资产负债表”上既能保持应收

款帐户的原记帐余额，又能反映应收帐款的估

计可变现净值。
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，由于周期性的经济

危机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等原因，债权人发生

坏帐损失的机会比较多，他们对于坏帐损失的

会计处理，一般都采用备抵法进行核算。我国

过去一直对企业实行“全包”，一些严重亏损

的企业，完全由国家予以弥补，少数难以维持的

企业，才采取关停并转的措施，所以很少发生

坏帐损失，即使有也是极少数，并且金额都不

大，因此，一直采用直接转销法进行核算。此

外，由于企业长期以来实行“货出去，钱进来”的

原则，不存在因赊销而发生应收帐 款 的 可 能

性。因此一直没有建立坏帐损失准备制度。
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，企业作为独立

的经济实体，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。过去那种

“货出去，钱进来”的现款销售方法，已不适

应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 革 的 要 求，因

此，我认为建立我国坏帐准备金制度也已成为

一种必然趋势。这是因为：在商品经济的条件

下，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日益激烈。通过企业之

间的竞争，一方面，将促使企业提高经营管理

水平，保证产品质量，增强应变能力；另一方

面，将淘汰那些没有生存能力的企业，也就是

说，对于长期严重亏损，成本高，产品质次价

高，资产不足以抵补债务的企业，国家不再统包

统揽，有些企业势必破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

果对于企业发生的坏帐损失仍然沿用直接转销

法，当负债企业破产时，债权企业的坏帐损失

全部列入坏帐损失发生期的费用中，势必造成

债权企业各期成本不均衡，不利于企业进行成

本管理和加强成本控制，也不能准确地考核和

反映企业的经济效益。此外，随着金融体制的

改革和商业信用的发展，赊销业务将逐步增加，

企业的应收帐款也将越来越多，从而发生坏帐

损失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。如 果 等 坏 帐损失

实际发生时，再列作费用，就会影响各期成本

的均衡性，使收入与费用不相配合。通过建立

坏帐准备金制度，就可以将按期估计的坏帐损

失分期列入成本，作为核销坏 帐 时 的 资金来

源，从而保持成本的均衡性和可比性。通过提

取坏帐准备金，还可以预计未来坏帐损失的金

额，了解应收帐款估计可变现净值，为企业提

高内部资金计划管理水平创造有利的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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